隆回县林业局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隆回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县级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隆财绩〔2024〕4号），我局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整体支出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基本支出的评价重点是厉行节约保运转，降低行政运行成本；项目支出的评价重点是规范管理促发展，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绩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基本情况

隆回县林业局(以下简称县林业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由县自然资源局统一领导和管理。

1、主要职能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林业和草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县委关于林业和草原工作的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林业和草原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1.1负责林业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拟订县级林业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

1.2组织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导生态林和商品林的培育；指导、监督全民义务植树，负责城市规划区以外的绿化工作；组织指导林木种苗、林木花卉工作；指导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作。承担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承担县绿化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1.3负责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织编制并监督执行全县森林采伐限额。依法承担国家、省、市和县批准的林地征用占用的审核。负责林地管理，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工作，指导天然商品林界定和管理工作，管理国有森林资源。负责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和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监督管理草原的开发利用。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根据湿地保护规划和相关标准，监督管理湿地的开发利用。

1.4负责监督管理石漠化防治工作。组织开展荒漠调查根据防沙治沙、石漠化防治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规划及相关标准，监督管理沙化土地的开发利用。组织指导建设项目对土地沙化影响的审核，组织沙化灾害预测预报和应急处置。

1.5负责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监测，监督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集驯养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按分工监督管理野生动植物进出口。

1.6负责监督管理各类自然保护地。拟订并组织执行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和相关标准。提出新建、调整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审核建议并按程序报批，组织审核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会同有关部门审核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申报。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

1.7负责推进林业和草原改革相关工作。执行集体林权制度、国有林场、草原等重大改革意见并组织实施。执行农村林业发展、维护林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指导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工作。开展退耕(牧)还林还草，负责天然林保护工作。

1.8执行林业和草原资源优化配置及木材利用政策，根据相关林业产业标准，组织、指导林产品质量监督，指导并落实生态扶贫相关工作。

1.9指导国有林场基本建设和发展，组织林木种子、草种种质资源普查，依法规范管理林木种苗、草种生产经营行为，监管林木种苗、草种质量。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生物种质资源、转基因生物安全、植物新品种保护。

1.10指导全县森林公安工作，监督管理森林公安队伍，指导全县林业重大违法案件的查处，负责相关行政执法监管工作，指导林区社会治安治理工作。

1.11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林区和草原开展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火工作。必要时，可以提请县应急管理局，以县应急指挥机构名义，部署相关防治工作。

1.12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资金和国有资产，提出林业和草原预算内投资、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按县政府规定权限，审核县级规划内和年度计划内投资项目。参与拟订林业和草原经济调节政策，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生态补偿工作。

1.13负责林业和草原科技、教育和外事工作，指导全县林业和草原人才队伍建设，承担湿地、防治荒漠化、濒危野生动植物等国际公约履约工作。

1.14完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15 职能转变。县林业局要切实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监督管理的统筹协调，大力推进国土绿化，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统一推进全县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清理规范和归并整合，加快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2、机构情况

县林业局设办公室、人事教育股、规划财务股、造林绿化股(加挂县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县退耕还林办公室、县油茶管理办公室、县种苗管理办公室牌子)、林业行政执法股、森林资源管理股(加挂改革发展股牌子)、行政审批服务股(加挂政策法规股牌子)、野生动植物保护股(加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股牌子)、自然保护地管理股(加挂国有林场管理股牌子)、林长制工作股、防火股等11个股室，下设魏源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和财务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5个即5个国有林场。

3、人员情况

隆回县林业局编制人数57人，实际在职人数77人，离退休42人，遗属补助人数19人，小车编制数1台，实际1台，房屋面积24648平方米。

（二）2024年重点工作

生态建设亮点纷呈。一是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2024年完成国有天然商品林管护面积0.0841万亩，对10株一级古树进行抢救复壮。我县2024年中央和省级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133.6557万亩（国家级公益林44.1412万亩，省级公益林33.2714万亩，中央天然商品林56.2451万亩）兑付补偿资金2138.5232万元。二是森林资源保护有成效。护林员管理规范有序，2024年护林员上线巡护率97.38%、有效巡护率94.43%、巡护点巡护到位率100%，排邵阳市第一位、湖南省前列。护林员上报有效问题事件188件，乡镇处理办结率100%。全力推行森林火情热点快速核处“131”机制，全县组织演练60次，全年省级下发火情热点核查信息56条，护林员核查完结率100%。。三是林长制落实落细。2024年县级林长巡林履职共199次，解决耕地恢复“一刀切”整改等问题19个。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序推进。

项目建设成效显著。隆回县中央预算内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全县共申报林草修复工程24.874万亩，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6977万元;完成林草修复11万亩。

3.部门协作联动有力。一是建立土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县两办牵头、县自然资源局等相关单位审议批准林地占用及植被恢复方案及公益林、湿地占补平衡方案；防止耕地恢复“一刀切”现象。二是建立“行刑衔接”信息共享机制。县公安局、县检察院等2024年联合办理涉林案件7宗。三是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联席磋商会议制度。县政府办、县检察院、市生态环境局隆回分局等2024年办结生态环境索赔案件5宗，落实生态修复45.23亩，征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55695元。四是建立森林防火常态化督导制度。县应急局、县气象局等发布森林防火风险等级预报，联合组建10个常态化督导组下沉乡镇“四不两直”全域巡查森林防火工作，全年无森林火灾。
（三）整体支出情况

1、整体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决算收入8321.69万元，其中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财政拨款8321.69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决算支出8321.69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累计0万元。2024年预、决算收入、支出及年末结转和结余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收入
	支出
	年末

结转

结余

	
	
	年初结转、结余
	财政拨款
	其他

收入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人员

经费
	公用

经费
	
	

	预算
	8942.56
	0
	8942.56
	0
	8323.69
	914.94
	115.62
	7912
	0

	决算
	8321.69
	0
	8321.69
	0
	8321.69
	1118.28
	115.62
	7087.79
	0

	差异率
	6.94%
	0%
	6.94%
	0%
	0.02%
	22.22%
	0%
	10.42%
	0%


2、支出决算
2024年度决算支出8321.6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33.90万元，占总支出的14.83%；项目支出7087.79万元，占总支出的85.17%。部门支出决算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财政拨款—项目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
	1073.06
	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5.63
	670.27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5.21
	1223.25

	资本性支出
	0
	5192.27

	合    计
	1233.90
	7087.79


二、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4年，我局基本支出1233.90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支出、正常办公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支出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按支出经济分类：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73.0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6.96%；商品服务支出115.63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37%；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45.2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3.67%。

（二）项目支出

2024年，我局项目支出7087.79万元，按支出经济分类：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0.02%；商品和服务支出670.27万元，占项目支出的9.46%；对个人家庭补助支出1223.25万元，占项目支出的17.26%；资本性支出5192.27万元，占项目支出的73.26%。按支出功能（项目）分类：生态护林员劳务补助1193万元，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40.25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68.67万元；重点区域生态修复保护项目支出2432.08万元，其他森林保护修复建设14.94万元，其他农业农村建设支出22.07万元，森林资源培育建设907.42万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支出225.6万，湿地保护修复支出79.07万元，产业化建设资金70万元，林业草原防灾减灾建设145.63万元，其他林业和草原建设1873.16万元，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建设支出15.90万元。
（三） “三公”经费决算说明
公务接待费严格按照《隆回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执行，厉行节约，公务接待费实行先申报后接待，接待经费凭据报销，报销凭证包括财务票据（发票）、公务卡结算单、派出单位公务接待函、接待清单、接待审批单，接待清单与派出单位公务接待公函一致，一起作为财务报销凭证。

2024年我局“三公”经费决算支出数4.7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3.90万元（同比2023年4.79万元减少0.89万元，减少比率18.58%，）、公务用车费0.85万元。

（四）基本支出的公用经费情况

2024年我局决算支出日常公用经费115.6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差旅费、招待费、水电费、维修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等支出。具体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决算支出
	占  比

	办公费
	20
	17.30%

	印刷费
	10
	8.65%

	水费
	1
	0.86%

	电费
	9
	7.78%

	物业管理费
	5
	4.32%

	差旅费
	16
	13.84%

	维修(护)费
	5
	4.32%

	租赁费
	1
	0.86%

	培训费费
	7.61
	6.58%

	公务接待费
	3.90
	3.37%

	工会经费
	10.97
	9.49%

	福利费
	24.04
	20.79%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85
	0.75%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25
	1.09%

	合 计
	115.62
	100%


（五）部门整体支出的管理情况

根据《会计法》、《预算法》、《政府会计准则》等法律和财政部、省财政厅有关财务规章制度，我局制订了《隆回县林业局财务管理办法》（隆林发〔2022〕13号）、《隆回县林业局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隆林发〔2019〕5号），严格执行经费审批制度、财务会审制度和报销程序，加强了经费支出的监督管理，实现了资金申请、审批、拨付、监督等全流程制度化管理。

为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和监督。一是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的程序和规定。依据上级批复的建设内容实施，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和监理制度等。二是加强项目竣工验收。项目完工后由县林业局、财政局组织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专门的技术机构进行项目验收并联合出具项目验收报告。对验收合格的林业项目财务凭完整的审批验收程序办理付款；对验收不合格的林业项目按验收标准进行整改，整改验收合格后财务凭完整的审批验收程序办理付款。三是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监督检查。配合省财政厅、林业局开展了中央和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中央财政造林、天然商品林管护补助资金、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资金、森林抚育、动植物保护和湿地保护专项资金、林业救灾资金等项目的自查自纠专项检查，并按要求上报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优质高效。

（六）资产管理情况

我局建立健全了完整有效的资产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实行账物分离，确定专人负责。财务部门负责管账，相关股室负责管物。固定资产的购置须书面报告局领导，经局领导审批后，办理政府采购手续，办公室凭政府采购批复实行询价或定点采购，股室领用时需在固定资产管理卡片上签字建档。资产管理负责人建立实物资产的购、存、领台账。2024年我局资产管理和使用状况良好。

三、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预算配置

2024年，我局在职人员编制数为57人，年末实际在职人数为77人，财政在职人员控制率为135.09%。年初预算收入8942.56万元，年末决算收入8321.69万元；年末决算支出8321.69万元，项目资金结转结余0万元。

（二）预算执行

一是建立预算执行责任制。将年度预算收入责任及预算支出额度逐一分解落实到各股室，形成领导重视、衔接紧密、齐抓共管的体制机制，建立预算指标额度台账，将预算执行情况作为年度目标考核的内容。二是建立预算执行信息化管理制度。在林业信息网及政务公开网公布部门财政预算批复及执行情况，及时公布“三公经费”支出情况，接受监督。三是建立健全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对于财政性专项资金，在县财政局的督导下，严格按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执行，督促项目承担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及时办理报账、验收、结算等相关手续，做到不集中使用、不滥用资金，最大限度提高专项资金利用效率。 

（三）预算管理

为规范机关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我局制订了《隆回县林业局财务管理办法》（隆林发〔2022〕13号）、《隆回县林业局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隆林发〔2019〕5号）、《隆回县林业局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隆林发〔2024〕6号）等一系列合法规范、较为完整、具有很强操作性的财务管理制度。坚持经费预算科学化、精细化，执行控制规范化、责任化，监督检查常态化、同步化。

资金的支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没有截留、挪用、虚列支出、随意借用等情况；重大财务事项经由集体研究决策；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原始凭证的取得真实有效。

部门预决算信息按规定内容，在规定的时限内予以公开。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

（四）提升支出绩效

2024年，我局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林业局、省林业局及县委、县政府的林业工作部署，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积极推进林业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建设，造林绿化质量显著提高，林业资源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各项工作任务全面完成，财务管理规范，单位行政运行稳定有序。

（五）评价结论

结合我局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认真组织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自评等级“优”。

四、措施和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项目实施提前做好方案，按时间节点落实好项目实施进度，争取项目早实施、早完成、早验收，确保项目资金年内支付到位。项目资金的使用要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总结，合理使用，充分体现项目资金投向的目标和效益。 

（二）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加强预算执行的准确性，开展好支出绩效管理工作，运用好绩效评价结果，不断提升绩效管理水平。

                               隆回县林业局

                              2024年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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